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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理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40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3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

披露指引、《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从经营情况、业绩情况、

财务信息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上市后经营业绩下滑。公司于 2017年 9月上市，上市当年及 2018 年半年

度均出现业绩下滑，且报告期内扣非后净利润为负。半年报显示，主导产品在医

保支付范围内受到医疗机构级别和适应症上的双重限制导致销量大幅下滑，是经

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主要产品列示公司自 2017 年

以来各季度在二级及其以上医疗机构的销量及销售收入；（2）结合相关行业政策

和公司经营情况，说明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是否面临重大风险及后续应对

措施和安排。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2.销售费用大幅增长。公司上市以来销售费用特别是促销费及推广费大幅增

加。2018 年一季报显示销售费用约 6284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57.09%，较上

年同期增长 795.11%。半年报显示销售费用发生额近 1.38 亿元，占公司营业收

入的 67.82%，较去年同期增长 431.02%。其中促销费及推广费近 1.3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687.36%。公司称由于销售模式的转变，销售费用在原代理制模式 

下由代理商承担转变为由公司承担，导致销售费用同比大幅增长。公司曾披露

2017年因营销模式发生变化，公司区域渠道开拓、市场 和学术推广等工作由推

广服务商承担，公司就相关的区域渠道开拓、市场和学术推广等工作向其支付服

务费。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 2018 年是否继续与推广服务商合作，其合作

的具体情况，包括推广服务商数量、前五名及交易金额、是否关联方、签订协议

的主要内容、涉及费用的会计处理情况；（2）分类列示报告期内重要促销活动情

况及费用金额，并说明 2018 年上半年销售费用大幅增加的合理性。请会计师和

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3.停工损失。公司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发生额 2362.56 万元，较去年增长

101.76%。公司称由于 2017年四季度起，“两票制”、用药限制政策和医保控费措

施等改革调整政策执行力度加大，公司销售计划未能如期实现，形成较大库存压

力，报告期内为及时消化库存，公司减少了生产计划，导致产生 889.12 万元的

减产停工损失。请公司补充披露：（1）停工具体情况，包括停工具体时间、期限、

涉及生产线以及对应产品；（2）停工损失计提和测算依据；（3）未来停工预计情

况、产生损失及对公司影响；（4）相关停工事项是否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4.存货销毁。报告期内，公司按规定销毁了到效期产品存货 329.42 万元。

同时，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价值 8206.47万元，其中包括原材料 6339.31万元、

在产品 628.01万元、库存商品 807.25 万元、包装物 227.68万元以及低值易耗

品 203.95 万元，仅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3.97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销毁的到效期产品存货 329.42 万元涉及的具体产品及销毁原因；（2）

存货中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3）结合公司存货构成及其保质

期，分类型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将要销毁的存货及其具体金额，对公司的影响；（4）

结合公司销售情况，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计提充分。 

5.其他应付款大幅增长。半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 9843.52

万元，增加 72.48%，公司解释为公司未支付的渠道开拓、学术推广等费用增加

所致。其中应付促销费 5678.34万元，较期初增长近 106%，应付保证金 3823.74

万元，较期初增长近 42%。请公司补充披露:（1）应付促销费的归属期间，是否



已确认销售费用，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2）应付促销费前五名

支付对象及金额、发生时间、发生原因、是否为关联方、预计支付时间;（3）应

付保证金前五名涉及对象及金额、发生时间、发生原因、是否为关联方。 

6.在建工程。半年报披露，公司在建工程有中药天然药提取车间建设项目、

原制剂车间 2010 版 GMP 技术改造项目、药品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醒脑静注

射液提取车间自动化工程项目及科技综合楼项目。以上项目均无减值准备，除科

技综合楼项目新增外其他较上期均无变化。请公司说明：（1）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的具体会计政策，不进行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及未来相关资产减值风险；（2） 

除科技综合楼项目新增外其他在建工程没有进展的原因。 

7.募投项目。根据公司披露，募投资金净额 2.62 亿元，报告期内使用募集

资金 898.78 万元，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533.18 万元。其中，原制剂车间 2010

版 GMP技术改造项目、中药天然药提取车间建设项目和药品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

目投资进度低于 0.2%，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尚未投资。请公司补充说明目前经营

业绩大幅下滑及停产停工情况是否会对现有募投项目产生影响，请充分提示风险

并说明拟采取的措施。 

8.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相关工作。请中信证券说明公司上市后所做的持续督导

相关工作，对于公司报告期出现主业亏损及营业利润下降超过 50%的情形，是否

已进行现场检查并形成检查报告。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3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

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

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准备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要求，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 月 23日  


